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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事项数
	7 项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
	6项

	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是
	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
	是

	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
	是
	是否公示相关内容
	是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检查标准
	年度检
查频次

	1
	对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运输工具和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放等场所，依法实施现场检疫、复检和疫情监测调查　
	《陕西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
第二十一条 林检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责：
（一）查验植物检疫证书；
（二）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运输工具和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放等场所，依法实施现场检疫、复检和疫情监测调查；
（三）责令和监督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消毒处理、除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灭等措施；
（四）查阅、摘录、复制或者拍录与林业植物检疫工作有关的资料，收集证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林检机构在行使前款规定职责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挠。                               
第二十二条 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加工经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将产品来源、产地检疫或者调运检疫等相关信息资料，向当地县级林检机构备案。                                   
第二十三条 林木种苗、花卉、草种草皮和其他繁殖材料在生产期间，繁育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林检机构申请产地检疫。经检疫合格的，发给产地检疫合格证。　
	  有无检疫证书、有无携带病虫、调入地是否疫区　
	60次/年

	2
	对涉林涉木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或者使用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监管检查　
	《陕西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
  第三十三条 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林业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台账制度，加强对涉林涉木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或者使用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监管，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同做好检疫工作。
	  使用植物及其制品是否持有检疫证书、是否建立台账、是否按照相关要求利用、使用　
	1次/年
　

	3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保护林内有益生物的监督检查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和监督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林内各种有益生物，并有计划地进行繁殖和培养，发挥生物防治作用。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除治森林病虫害的实施计划，并组织好交界地区的联防联治，对除治情况定期检查。
	  区域内是否发生病虫害、是否按照要求进行防治
	1次/年

	4
	对种子质量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四十六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七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 
   第四十九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试验或者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生产经营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                                                                                            
   （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林业局令第21号发布)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木种子质量监督和管理，根据林木种子的生产、经营情况，制定并组织实施林木种子质量抽查方案。
	1.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6000-1999）；（DB61/T378-2006）；
2.造林设计和苗木供应合同

	2次/年
　

	5
	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三十四条 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县境的，应当持有或者附有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
   运输、携带、寄递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出县境的，应当持有狩猎、人工繁育、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或者专用标识。
   运输、携带、寄递前两款规定的野生动物出县境的，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附有检疫证明。
   铁路、道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企业对托运、携带、交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查验其相关证件、文件副本或者专用标识，对不符合规定的，不得承运、寄递。
	定期开展对林区、森林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的巡护监测，地毯式清理兽夹、猎套、粘鸟网等非法猎捕工具，对进入林区人员、车辆依法依规进行检查登记，成立联合执法检查组，围绕集贸市场、饭店酒店、农家乐、花鸟市场、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等重点场所，突击检查是否存在非法捕猎、滥采、乱挖、出售、购买、利用、食用、运输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2次/年

	6
	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和监督管理。
	1.清查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场所动物数量、种类、权属、繁殖记录及谱系档案; 2.对人工繁育场所医疗药品、消毒池、粪便处理、污水排放、饲料存贮等设施及饲养员驯养日志、兽医行医许可进行检查;3.检查养殖场所各项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对预防疫源疫病、动物逃逸、防火防滑等落实情况提出整改意见
	2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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